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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沈北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方案》 
 

一、总 则 

（一）调整目的 

为保障全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强化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优化城乡用

地结构和布局，加快新型城镇化、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全面释放沈北发展活力，根据《沈阳市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以下简称《市方案》），

现对《沈阳市沈北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以下简称《现行规划》）进行调整完善，并制定了本方案。

方案未涉及的部分仍按照现行规划执行，共同组成全区实行

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和落实土地用途和空间

管制的基本依据。 

（二）调整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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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8.《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土资源部部令第 72 号）； 

9.《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10.《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11.《辽宁省国土空间规划》； 

12.《沈阳市振兴发展战略规划》； 

13.《沈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

案》； 

14.《沈阳市沈北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15.《沈阳市沈北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16.《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

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 号）； 

17.《关于加快推进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的通知》（辽国土资发〔2016〕240 号）； 

18.《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厅字

〔2017〕2 号）； 

19.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三）期限范围 

规划基期年为 2005 年，规划期限为 2006-2020 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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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方案的基础数据为 2014 年。调整范围为沈阳市沈北新

区行政辖区辉山街道、财落街道、道义街道、虎石台街道、

兴隆台锡伯族镇、清水台镇、新城子乡、黄家锡伯族乡、石

佛寺朝鲜族锡伯族乡、尹家乡和马刚乡的全部土地，土地总

面积 81462 公顷。 

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

展重要指示，紧紧抓住新一轮东北振兴和沈阳成为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区的重大机遇，以“建设沈阳北部现代化、综合性

副城”为目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

用地制度，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保育生态为主线，通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统筹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土地利

用，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强化规划管理和用途

管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沈北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提供土地资源保障。 

（二）调整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微调。坚持现行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

方针和主要任务基本不变，继续深入实施现行规划确定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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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区域统筹调控原则、土地整治重点工程和实施管理制

度。局部调整完善现行规划，落实市级下达的控制指标，重

点优化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切实提高规划的科

学性和可实施性，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

开发格局。 

2.应保尽保、量质并重。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着力加强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对二次调查查明增

加的耕地，除根据国家和省统一部署纳入生态退耕规划和根

据相关规划需要占用的外，均予以保护；优质耕地除实施国

家和省、市重大发展战略、“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难以避让

的外，均应优先划入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 

3.节约集约、优化结构。坚定不移地推进节约集约用地，

有效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总量，统筹增量与存量建设用地，注

重存量挖潜和低效用地再开发，科学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

发，深入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统筹配置生产、生活、

生态用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保障科学建设用地需求。 

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当前与

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切实解决影响耕地保护、节约集

约用地和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及重大问题, 统筹配置区域

发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风景旅游建设、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地。 

5.加强协调、充分衔接。坚持科学论证、标准统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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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决策，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交通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等相关专项规划的协调衔接，强化

规划自上而下控制，做好对乡（镇）级规划的控制，落实建

设用地空间管制要求。 

三、规划目标的调整 

1.调整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市级下

达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到 2020 年，全区耕地

保有量目标调整为 42205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调整为

34295 公顷，并在乡（镇）级规划中具体落实，确保全区耕

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2.调整建设用地总规模。全面落实市级下达的建设用地

管控规模，到 2020 年，全区建设用地总规模调整为 24535

公顷。保障全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用地，推进土地节约集约

利用，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2015-2020 年新

增建设用地控制在 3662 公顷以内，废弃、低效及农村建设

用地退出规模 848 公顷。 

3.科学实施土地综合整治。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

制度，落实 2744 公顷补充耕地任务。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规范开展耕地提质改造和补改结合工作；推进城镇低

效用地再开发力争释放存量建设用地空间；根据实际需要，

规范开展废弃工矿用地复垦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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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城镇和园区建设开发利用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推

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拓展建设用地空间。 

四、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优化 

以沈阳振兴发展战略规划为基础，综合考虑城市总体规

划建设需要，统筹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重点项目建设需求，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进一步优化。 

（一）农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严格耕地保护，将质量相对优质的耕地纳入全区耕地保

护任务，确保市级下达的 42205 公顷耕地保有量任务得到有

效落实。规划期减少耕地 4052 公顷，可以用于农用地结构

调整、生态退耕等。在落实耕地保护任务、稳定粮食耕种面

积的同时，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到 2020 年，全区新增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 2744 公顷以内。 

合理引导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用地产出效益。全面推

进蒲河生态经济带、沈康现代农业示范带建设，重点发展规

模化养殖、现代良种、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休闲观光

农业、绿色有机水稻、特色苗木林果等现代农业，建成全国

现代农业示范区。 

按照国家、省要求和沈阳市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有计划、

有步骤实施生态退耕，将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的 25 度以上超

坡耕地、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迎水面的坡耕地等退耕

还林还草，将河流蓄滞洪区内难以改造利用的耕地有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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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湿，有效增加基础性生态用地面积。严格落实藏粮于

地战略，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全面实施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和

耕地提质改造，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提高粮食产能。 

规范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力争全面市级整治规划下

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有序开展农用地整理，通过田水

路林村综合整治，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提高耕地质量。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据土地

适宜性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开发。 

调整果树种植结构，重点发展特色优势果种，提高园地

利用效益，规划到 2020 年园地保护目标继续维持在 901 公

顷。加强林地保护和建设，把林业放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的首位，坚持“保护优先、积极发展”的原则，着力提高现有

林地的管护水平。充分利用宜林荒地植树造林，不断提高森

林覆盖率。规划到 2020 年林地保护目标继续维持在 7213

公顷。合理确定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的规

模，发展设施农业。科学安排畜禽养殖用地，鼓励规模化养

殖。优化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养殖水面用地布局，提高土

地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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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1.统筹调控城乡用地规模 

积极适应新一轮东北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客

观要求，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沈阳经济区等区域发展战

略；以保障科学用地、有效需求为主，强化节约集约循环利

用的资源观，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进一步优化全

区城乡、区域用地结构和布局，围绕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聚区、食品医药产业集聚区、文化教育旅游中心区”的目

标，建成更加富庶、法治、文明、美丽、幸福的新沈北。 

到 2020 年，全区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 19126 公顷以内，

适当扩大道义经济区等重点开发区域的建设用地规模，引导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用地节

约集约水平，推进地随人走，按照人地挂钩的原则高效配置

城镇用地，积极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推进农村建设用

地减量化发展，鼓励城镇工矿用地发展充分利用农村居民

点，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力争控制在 14131 公顷以内，人均城

镇工矿用地力争控制在 224 平方米以内。即保障国家、省、

市重大发展战略和“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落地，又确保依法

依规管地用地。 

2.调整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 

按照市级下达的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对建设用地结构和

布局进行适当调整，促进形成合理的城乡、区域用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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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实施沈阳振兴发展战略规划为引领，统筹各类空间性

规划，坚持“多规合一”，构建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整合城

市发展空间，构建理想山水格局，促进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

利用，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

局，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二是坚持保护优先，

建设用地安排要避让优质耕地、河道滩地和生态区位重要的

林地，严格保护水流、森林、山岭、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

空间用地，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空间。三是统筹

城乡用地布局，全面推进沈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全

域城镇化，形成“新城区、新市镇、新型农村社区”的三级城

镇体系发展格局。重点保障道义功能区、虎石台功能区、辉

山功能区、沈北新城功能区、国际创新产业园等重点区域用

地需求。四是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以农村

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有序安排闲置、低效土地退出，在具

备条件的地方对农村建设用地按规划进行土地整治、产权置

换，促进农民住宅向集镇、中心村集中，整治腾出的建设用

地规模可以调剂用于全区新型城镇化用地，包括旅游用地、

养老设施用地等。2015-2020 年，全区建设用地总退出规模

为 848 公顷，主要分布在清水台镇、新城子街道等地区。五

是合理调整产业用地结构，按照“一带、三区”的整体空间布

局及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原则，按照“南新、中农、北游”的总

体框架进行产业布局规划建设。以“中国制造 2025”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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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食品医药、智慧产业、航空产业、智能绿色制造产

业，逐步淘汰化工等高污染企业和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建成

东北区域新兴工业集聚区。 

（三）生态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 

1.严格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 

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和省市相关规划的安排，以沈阳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建设环境优美的生态宜居之都为

目标，构建沈北新区“大生态、大景观”格局，进一步突出对

生态空间的保护和管理，坚持绿色发展，实施“青山、碧水、

蓝天、净土”工程和绿化工程，全面加强全区重要生态屏障

和生态脆弱区域林地、滩涂、沼泽、水面等湿地及农田等生

态用地的保护，构建山体、湿地、农田、水系共生的生态基

础设施格局。 

2.分类管理各类生态保护用地 

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加强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生态建设和生态

修复，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保护

生态绿地系统，重点加强对生态保护区、生态功能区、大型

河流的保育和恢复，建立功能完备、层次清晰、布局合理的

绿地防护体系。都市建设区构建以中央绿地为中心的城市型

绿地系统；都市农业区和生态景观区依托河流水系，结合七

星山风景旅游区、石佛寺水库景区和东部森林公园景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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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型绿化网络；实施水生态综合治理，加强对蒲河、辽河、

万泉河、九龙河等河流综合治理，推进蒲河生态廊道生态景

观提升及水体整治和生态保护工程，加强退耕还湖还湿。 

3.强化全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控 

按照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要求，在区域内的生态空间中，将具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

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重要功能以及水土流失、土

地沙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设置生态保护红线，并将国

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址遗迹、

风景名胜区、重要饮用水源地、国家公益林及其他有必要严

格保护的各类保护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生态保护红线

面积不减小、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 

五、土地用途分区调整 

（一）土地用途分区 

按照市级下达主要控制指标及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依据

沈阳振兴发展战略规划、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成果，科学调整全域土地用途分区，并依据原规划确定土地

用途管制规则，实行严格用途管制措施。调整后，基本农田

保护区面积 35873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44.04%；一

般农地区面积 15726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19.30%；

林业用地区面积 3526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4.33%；

城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 18642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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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8%；独立工矿用地区 484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0.59%；风景旅游用地区 1539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1.89%；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4261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

的 5.23%；其他用地区 1411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1.73%。 

（二）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依据市级下达的建设用地规模指标，调整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边界、扩展边界和禁建边界。调整后，允许建设区面积

约 19126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23.48%，主要分布道

义街道、虎石台街道、辉山街道、新城子乡等未来城市建设

的重点地区；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3331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

面积的 4.09%，主要位于道义街道、虎石台街道、辉山街道、

新城子乡等未来城市建设热点地区周边；限制建设区面积

58617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71.96%；禁止建设区面积

388 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0.48%，主要蒲河和辽河水

源涵养红线区。 

六、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管护 

在保持现有基本农田布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依据二次

调查和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成果，坚持优化布局、优进劣出、

稳定数量、提升质量的原则，按照空间由近及远、质量由高

到低的顺序，规范有序地调整完善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调

整后耕地质量等别有所提升，并确保市级下达的 3429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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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严格落实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将城镇周

边、交通沿线现有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对经审核通过的市级城市周边 5198 公顷永久基本农田实行

特殊保护，强化永久基本农田对城市用地空间的刚性约束，

引导城市串联式、组团式、卫星城式发展，促进城镇化转型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基本农田质量管护。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坚持用

养结合，强化基本农田质量建设和全面管护，严格落实基本

农田保护目标责任制。建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激励机制，完

善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措施，调动广大农民保护基本农田的积

极性。合理利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土地整治资金等进行重

点投入，扩大规模效益，形成良性循环机制。有序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确保基本农田质量有提高。 

七、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调整优化 

（一）中心城区规模控制和规划布局 

    依据市级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方案，中心城区规划控制

范围由原来的蒲河为界调整至以京哈客专直通线为界，控制

面积由原规划的 16340 公顷调整为 19599 公顷，中心城区现

状建设用地规模为 8989 公顷。中心城区内结合城市周边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和生态红线划定成果，合理划定了城市开发

边界，边界内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空间布局实现了 “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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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调一致。坚持以人定地，根据吸纳农业转移进城落户人

口数量，合理确定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到 2020 年，中

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0806 公顷以内，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控制在 1817 公顷以内，其中市级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

模为 9656 公顷，2015-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644 公顷。

中心城区范围内重点完善综合服务功能，强化城市职能，充

分利用蒲河生态景观优势，沿蒲河采取带状组团发展，加快

建设沈阳北部与主城便捷联系的现代化、综合性副城。 

（二）中心城区空间管制分区 

结合规划期内建设用地的扩展态势，中心城区范围内划

定允许建设区面积 10806 公顷，主要分布在蒲河两侧，包括

道义经济区、虎石台经济区和辉山地区等未来城市建设的重

点地区；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2565公顷；限制建设区面积 6132

公顷；禁止建设区 96 公顷。 

（三）中心城区土地用途分区 

根据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土地适宜性和未来土地利用方

向，将中心城区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

林业用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

用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7 类土地用途区，按照土地用

途管制规则实行差别化用途管制。其中，基本农田保护区

3577 公顷；一般农地区面积 4149 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面

积 10186 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473 公顷；独立工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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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面积 147 公顷；生态安全控制区面积 276 公顷；林业用

地区 398 公顷；其他用途区 393 公顷。 

（四）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以“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为基本原则，以摸

清现状为基础、以用地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城市发展形态预测为支撑，统筹考虑沈阳市以及沈北新区人

口分布、经济布局，以优化发展空间布局为导向，以实现多

规融合为目标，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工作相对接，发挥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对城市空

间增长的有效控制，与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进行协调，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在规划期建设用地规模外合理设置适度

规模的弹性空间为缓冲区，允许规划期内建设用地布局在不

违反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基础上适度调整，最终划定中心城区

城市开发边界内土地面积为 13371 公顷。 

八、保障重大基础设施用地 

全力保障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将国家、省、市“十

三五”规划安排的交通、水利、能源、环保等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纳入规划（具体项目清单附后），全力保障项目用地。

到 2020 年，全区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控制在 310 公顷

以内。 

（一）保障重大交通项目用地 

加强交通用地的整合和优化，严格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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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高综合运输能力。重点保障沈康高速公路连接线、地

铁二号线北线、四号线北延线和沈北通用机场建设，推进京

哈直通线新沈阳北站、轨道交通 11 号线建设和与母城通道

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构建轨道交通与常规交通相结合，

各种交通方式有机衔接的多模式现代公共交通体系。 

（二）合理安排水利设施用地 

重点保障城市输配水工程和水库枢纽工程建设用地，保

障重要河流防洪工程建设用地。规划期内将实施大伙房水库

输水二期二步工程、推进辽西北水厂和新城子污水处理厂

（二期）建设，以及蒲河、辽河等河流防渗、险工治理工程

建设。 

（三）保障能源环保及其他建设用地 

保障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用地，促进煤炭、电力、油

气工业及其他能源工业的稳定发展，规划期将建设大辛、孟

家等变电所，新建、迁移 10KV 和 66KV 高压线 60 公里。

以实施环境综合治理和建设生态城市为重点，保障环保用地

需求。预留必要的建设用地，保障军事、旅游等合理用地需

求。 

九、乡镇级规划的引导和调控 

（一）落实各项规划调控指标 

统筹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等

的用地需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定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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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口发展目标、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

各乡镇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等

指标，以强化乡镇土地利用调控。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区级下达指标，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得突破；安

排的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城乡建设用地和城镇工矿用

地结构调整的时序、规模等必须在约束性指标的控制下进

行。优先保障中心城区及中心镇新型城镇化和特色产业集群

建设用地需求，统筹区域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确保各类

各业用地需求得到保障，同时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

有效落实建设用地退出任务。 

（二）做好上下级规划的衔接 

各乡镇要在规划目标和调控指标的约束和指导下，积极

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土地利用调控政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和布局，落实国家、省、市确定的重点项目用地安排，并充

分考虑区级重点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将交通、水利、能源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纳入调整方案。做好上下级规划、总体规

划与专项规划的衔接，确保建设项目落地。 

十、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深化落实规划管理责任机制。建立耕地保护和节

约集约用地责任考核体系，把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

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和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各乡镇政

府要将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补充耕地数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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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节约集约用地等指标作为规划实施绩效考核的重要内

容，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对本行政辖区内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

约用地负总责，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协作，落

实土地规划管理共同责任。 

（二）深化多规融合相互协调衔接。积极探索完善有利

于各类空间性规划协调衔接的工作路径、协作机制，以第二

次土地调查成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为基

础，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

推进“多规合一”。区乡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编制城乡建设、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必须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保护耕地、节约

集约用地要求，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

和总体布局安排。 

（三）加强规划实施管理制度建设。强化规划实施管理，

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土地

用途管制、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节约集约用地管理等规划实

施管理制度，切实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统筹管控作用。建

立规划修改评价机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必须提交规划

实施评估报告，经认定后方可开展规划修改；严禁通过擅自

修改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和改变建设

用地布局，降低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符合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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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确需改变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 

（四）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和机制。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

度，实行保护责任与财政补贴相挂钩，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

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平台，多措并举，

严格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先补后占、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

田，强化耕地占补平衡实施监管，确保补充数量质量双到位。

以提高耕地产能为目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建设

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行动，加强耕地内在质量建设，实现“藏粮于地”。要依据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区级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 

（五）创新用地保障机制。统筹各类、各区域用地，加

强建设用地供给控制和需求引导，创新土地利用高效模式，

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项目用地保障，构建科学发

展用地保障新机制。坚持开源节流并举，通过控制总量、用

好增量、增加流量、盘活存量等措施，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年度计划对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安排

的调控，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 

（六）加大规划管理执法力度。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

实行专项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相结合，定期公布各地规划执行

情况，严肃查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地用地和批准相关

规划的行为。对违法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行为要严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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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限期改正，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对违反

规划批地用地行为，坚决依法查处。 

（七）健全规划实施公众参与。提高规划实施公众参与

程度，增强规划实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修改、调整，必须进行专家论证、公示、公开听证，广泛听

取公众和利益相关人的意见。加强规划实施社会监督，经批

准或审定备案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法公告，接受公

众监督。建立土地规划信息可查询制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向社会公开规划实施方案、规划实施措施和规划实施进展等

信息，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社会舆论和广大群众对规划实施

情况的监督作用，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社会认知

度。 

附   表 

附表1  土地利用主要控制指标表 

附表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附表3  调整后的土地利用调控指标分解落实表 

附表4  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表 

附表5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指标调整情况表 

附表6  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附表7  规划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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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土地利用主要控制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    标 2014 年 

2020 年 

指标属性 
调整前 调整后 

总量指标（公顷）   

耕地保有量 46257 43255 42205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4295 34295 34295 约束性 

园地面积 686 901 901 预期性 

林地面积 6306 7213 7213 预期性 

牧草地面积 0 0 0 预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21721 19499 24535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6622 15645 19126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0757 10102 14131 预期性 

交通、水利设施及其他用地规模 5099 3854 5409 预期性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 5777 3662 预期性 

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 5199 3269 预期性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 3450 2744 约束性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规模 —— 929 2744 约束性 

效益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人） 310 96 224 约束性 

备注：表中的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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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调整前为2006—2020年的指标，调整后为2015—2020年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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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全  区  
2014 年 2020 年 

规划期 
内增减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土地总面积 81462 100.00  81462 100.00  0 

农用地 56741  69.65  54035 66.33 -2706 

耕地 46257  56.78 42205 51.81  -4052 

园地 686  0.84  901 1.11  215 

林地 6306 7.74  7213 8.85  907 

牧草地 0 0 0 0 0 

其他农用地 3492 4.29 3716 4.56 224 

建设用地 21721  26.66 24535 30.12  2814 

城乡建设用地 16622  20.40 19126 23.48  2504 

城镇工矿用地 10757  13.20 14131 17.35  3374 

农村居民点用地 5865  7.20  4995 6.13  -87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5099 6.26  5409 6.64  310 

其他土地 3000  3.69  2892 3.5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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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调整后的土地利用调控指标分解落实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耕地 
保有量 

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 园地 林地 

建设用

地总规

模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工矿

用地 

交通水

利及其

他建设

用地 

新增建

设用地

总量 

新增建

设占用 
农用地 

新增建设

占用耕地 
土地整治

补充耕地 
人均城镇

工矿用地 

辉山街道 2645 2363 125 1659 3814 3414 3068 400 593 571 480 480 285.57 

财落街道 4193 3714 18 244 1379 1268 754 111 376 333 308 308 167.05 

道义街道 396 294 0 142 4936 4500 4466 436 553 463 397 397 418.01 

虎石台街道 1809 1200 47 538 3644 3100 2812 544 758 687 511 511 144.99 

兴隆台锡伯 
族镇 4078 3456 2 71 684 584 245 100 136 136 114 114 161.60 

清水台镇 4758 3532 300 1330 1674 1329 636 345 273 213 183 183 81.94 

新城子乡 6720 5235 4 872 2912 2385 1683 527 817 728 640 640 334.09 

黄家锡伯族乡 6490 5287 3 210 3382 708 30 2674 36 22 20 20 60.22 

石佛寺朝鲜族 
锡伯族乡 3482 2960 15 111 506 426 23 80 1 1 0 0 71.91 

尹家乡 4503 3894 0 51 891 814 255 77 104 102 84 84 161.01 

马刚乡 3131 2360 387 1985 713 598 159 115 15 13 7 7 167.84 

合计 42205 34295 901 7213 24535 19126 14131 5409 3662 3269 2744 274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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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域 已有基本农田 新划入基本农田 划定后基本农田 

合计 2561 2637 5198 

其中 

道义街道 0 293 293 

虎石台街道 304 574 878 

辉山街道 1780 584 2364 

财落街道 217 627 844 

清水台镇 6 2 8 

尹家乡 254 557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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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指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万人，平方米 

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涉及到的乡镇建设用地指标调整情况 

2014 年现
状建设用
地规模 

2014年
现状人
口 

2014 年
现状人
均建设
用地 

调整后
新增建
设用地
规模 

调整后
2020 年 
建设用 
地规模 

调整后
规划

2020 年
人口 

调整后
2020 年
人均建
设用地 

乡镇名称 

2015-2020 年
全乡镇新增
建设用地 
规模 

其中中心城
区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 

中心城区
2014 年现状
建设用地 
规模 

调整后中心
城区 2020 年
建设用地 
规模 

8989 30 300 1817 10806 42 257 

小计 2384 1817 8989 10806 

财落街道 376 98 204 302 

道义街道 553 446 3953 4399 

虎石台街道 758 676 2303 2979 

辉山街道 593 592 2529 3121 

尹家乡 104 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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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土地用途分区面积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林业用地区 城镇村建 
设用地区 

独立工矿用

地区 
风景旅游 
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全

控制区 其他用地区 

辉山街道 2533. 1306 1357 3318 94   107 170 

财落街道 3874 1259   1119 147     45 

道义街道 318 939   4539     14 50 

虎石台街道 1282 2162   3060 21   155 175 

兴隆台锡伯族镇 3599 1074   579       73 

清水台镇 3714 1942 414 1248 79 947   237 

新城子乡 5437 2671 308 2365 10     282 

黄家锡伯族乡 5528 1502   706 4.1   3285 219 

石佛寺朝鲜族锡伯族乡 3091 576   409 14   701 55 

尹家乡 4029 932   816 1.9     57 

马刚乡 2466 1365 1447 483 113 592   47 

合计 35871 15728 3526 18642 484 1539 4262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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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规划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览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实施年份 性质 涉及区域 用地规模 

能

源 

电源 

1 光伏发电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100.00 
2 风力发电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50.00 
3 华能 2010-2020 县级 辉山街道 50.00 
4 热电厂新建及改扩建工程 2010-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15.00 

电网 

1 沈阳进步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市级 道义街道 2.00 

2 
沈阳核心、河北、尹家、沙溪、

东场、双楼、天乾 66 千伏 
输变电工程 

2016-2020 市级 
道义街道、辉山

街道、尹家街

道、虎石台街道 
2.00 

3 66KV 大辛变电所 2016-2020 市级 道义街道 0.30 
4 66KV 孟家变电所 2016-2020 市级 虎石台街道 0.3 
5 66KV 大桥变电所 2016-2020 市级 虎石台街道 0.3 
6 电网建设工程 2006-2020 国家级 沈北新区 31.25 

油气 

1 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省级 沈北新区 5.00 

2 
原油、成品油管道及配套建设

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省级 沈北新区 10.00 

3 
LNG/CNG 站场工程、高中调

压站、门站、地上阀室等配套

项目 
2016-2020 省级、市级 沈北新区 5.00 

4 
辽河油田勘探开发产能 

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沈北新区 10.00 

5 秦—沈天然气管道项目 2009-2016 国家级 虎石台街道、新

城子街道 3.13 

6 沈阳天然气热电厂新建工程 2016-2018 国家 虎石台街道、新

城子街道 3.50 

7 燃气输送 2016-2020 市级 清水台镇 0.63 

8 
天然气末站、母站等站点配套

项目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4.00 

9 尹家乡曙光村燃气站 2016-2020 县级 尹家街道 0.20 
10 尹家乡创业村燃气站 2016-2020 县级 尹家街道 0.20 

11 
辽宁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管道

输送工程 2016-2020 县级 沈北新区 3.00 

交

通 
高速

公路 

1 满都户-黑山-大市高速公路 2016-2020 省级 沈北新区 75.00 

2 沈阳绕城高速公路改扩建 2016-2020 省级 
道义街道、辉山

街道、虎石台街

道 
5.00 

3 沈康高速公路连接线 2016-2020 省级 沈北新区 177 

4 
沈康高速公路鸭绿江街至新城

子段项目 2016-2020 省级 

道义街道、虎石

台街道、财落街

道、沈北街道、

黄家街道 

1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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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实施年份 性质 涉及区域 用地规模 

5 陵园街与北三环互通工程 2016-2020 县级 道义街道 10.00 

交

通 

铁路 

1 沈阳至佳木斯客运专线 2017-2018 国家级 沈北新区 100.00 

2 沈阳铁路综合货场 2016-2017 路铁联合

批复 虎石台街道 200.00 

3 沈阳大型养路机械检修基地 2017-2018 路铁联合

批复 虎石台街道 20.00 

4 沈阳枢纽京哈直通线工程 2016-2020 省级 沈北新区 20.00 

5 
哈大客专配套工程沈阳铁路枢

纽货场搬迁工程 2016-2020 省级、市级 
道义街道、虎石

台街道、财落 
街道 

20.00 

6 沈铁城际铁路 2016-2020 省级 辉山街道、清水

台镇 77.00 

7 地铁四号线一期、二期工程 2016-2020 省级 沈北新区 15.00 

8 地铁二号线北延线 2016-2020 省级 道义街道 15.00 

9 地铁三号线建设工程 2016-2020 省级 沈北新区 40.00 

10 地铁六号线建设工程 2016-2020 省级 虎石台街道 40.00 

11 其他沈阳轨道交通及其附属设
施建设工程 2016-2020 省级 沈北新区 15.00 

12 沈阳农业高新区铁路专用线 2016-2020 市级 辉山街道 72.50 

13 沈阳市地铁及其附属设施建设
工程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50.00 

14 京哈客运专线沈阳新北站段 2016-2020 国家级 道义街道 100.00 

普通

公路 
 

1 G203 明沈线康平至沈北新区
段改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沈北新区 30.00 

2 S106 沈环线新民至法库段改
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沈北新区 40.00 

3 四环快速路棋盘山段新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辉山街道 15.00 

4 鸭绿江街北延长线 2016-2019 市级 
虎石台街道、财
落街道、沈北 

街道 
81.52 

5 沈康二号线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150.00 
6 沈康大道新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290.00 

7 沈新产业大道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57.0 

8 沈北旅游路新建工程 2017-2019 市级 
石佛寺街道、黄

家乡、沈北街

道、马刚乡 
39.00 

9 省际间（县道）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19.30 

10 县到县（县道）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14.30 

11 县乡级道路改造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7.50 

12 东部山区旅游开发大道 2016-2020 市级 马刚乡、清水台

街道 40.00 

13 蒲河两岸景观路 2016-2020 市级 
道义街道、虎石

台街道、辉山 
街道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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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实施年份 性质 涉及区域 用地规模 

14 其他一般公路改扩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100.00 

交

通 

普通

公路 
 

15 怒江街（文大线～沈北路） 2017-2020 市级 道义街道 50.00 

16 尹石线 2016-2019 市级 
尹家街道、兴隆
台街道、石佛寺

街道 
43.00 

17 沈闫线 2016-2019 市级 辉山街道 5.30 

18 互通立交改扩建项目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20.0 

19 
现有道路快速路改造及高架建

设工程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20.0 

20 道路改扩建工程 2017-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5.0 

21 立交桥改造工程 2017-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3.0 

22 石大线加宽一级路 2016-2019 市级 清泉街道、沈北
街道 26.11 

23 新蔡线加宽一级路 2016-2019 市级 财落街道、沈北

街道 51.28 

24 黄河大街快速化改造工程 2016-2020 市级 道义街道 1.00 

 
机场 

 

1 
沈飞搬迁和庞巴迪 Q400 型飞

机合作项目 2016-2020 市级 沈北街道、清水

台街道 800.00 

2 沈飞机场搬迁建设工程 2016-2020 国家级 沈北街道、清水

台街道 300.0  

3 
沈飞机场搬迁配套设施建设工

程 2016-2020 市级 沈北街道、清水

台街道 200.0 

4 沈北新区通用机场建设项目 2016-2020 市级 沈北街道、清水

台街道 146.0  

5 其他机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016-2020 市级 沈北街道、清水

台街道 50.0  

水

利 

 
输水 
、   
供水

工程 

1 辽西北水源二期工程 2017-2020 市级 清水台街道后

腰堡村 7.50 

2 石佛寺水库管理用房 2016-2020 省级 黄家街道 1.47 

3 
桓仁—清源—铁岭—沈北—法
库—康平—朝阳（大东水西调）

输水工程 
2015-2020 国家级 马刚街道、辉山

街道 6.70 

4 沈阳市辽西北供水配套工程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20 

5 水厂建设工程 2015-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6.30 

河流

治理 

1 其他防洪、堤防工程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100.00 

2 长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2017-2020 市级 沈北街道 5.00 

3 九龙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2017-2020 国家级 财落街道、尹家

街道 5.00 

4 南小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2017-2020 市级 道义街道 5.00 

5 大辽河口堤防整治工程 2015-2020 省级 石佛寺街道、黄

家街道 5.00 

6 辽河流域沙基沙堤整治工程 2015-2020 省级 石佛寺街道、黄

家街道 7.00 

7 辽河流域险工险段治理 2015-2020 省级 石佛寺街道、黄

家街道 4.00 

32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实施年份 性质 涉及区域 用地规模 

水

利 
河流

治理 

8 蒲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工程 2015-2020 市级 
道义街道、虎石

台街道、辉山 
街道 

4.00 

9 其他河流综合整治工程 2017-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20.00 

环

保 

污水 
、 
垃圾

处理

厂 

1 孙家洼子污水处理厂 2016-2020 市级 辉山街道 2.00 

2 
新城子污水处理厂二期 

扩建工程 2016-2020 省级 新城堡村 10.00 

3 清水台污水处理厂 2016-2020 市级 清水台镇 2.00 

4 
沈阳市大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沈阳市大辛垃圾卫生填

埋场扩建工程） 
2016-2020 市级 财落街道 9.50 

5 新城子污水处理厂 2015-2020 市级 新城子街道 2.00 
6 大辛垃圾卫生填埋场工程 2015-2020 市级 道义街道 61.77 

7 
沈北新区清水台垃圾 

处理转运站 2015-2020 县级 清水台镇 0.30 

8 
沈北新区兴隆台垃圾 

处理转运站 2015-2020 县级 兴隆台镇 0.40 

热源

厂 
1 沈北新城子热源厂建设项目 2016-2020 市级 新城子街道 5.00 

其他 

1 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2017-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10.00 
2 其他环保项目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50.00 
3 气象站 2015-2020 市级 新城子街道 0.50 
4 建设粉煤灰综合利用工程 2015-2020 市级 新城子街道 0.10 

市

政 

净水

厂、 
配水 
厂 

1 
辽西北水源二区工程沈北新区

配套工程万米净水厂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 
万米村 13.42 

2 
辽西北水源二区工程沈北新区

配套工程孟家北配水厂 2016-2020 市级 沈北新区孟家

台村 2.00 

其

他

用

地 

军事 
、 
国防 

1 军事、国防等特殊用地项目 2015-2020 省、市 沈北新区 28.80 

监狱 1 康家山监狱改扩建项目 2015-2020 县级 尹家街道 5.00 

其他 
1 

旅游、矿山、监狱、殡葬等特

殊用地项目 2015-2020 县级 沈北新区 50.00 

2 
400 平方米以下零星分布的泵

站等市政基础设施类项目 2015-2020 县级 沈北新区 0.5 

备注：表中面积数据、建设地点、建设时间仅供参考，具体实施中，以实际核准的面积数据和具体建设地点为准。新增中央投资
项目和省级项目在项目确定后优先保障和安排。另外，表中的项目建设中若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应遵守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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